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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会需经公司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股

东会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一9:

25，9:30-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雷自合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共3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45,678,9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5545％。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33,683,875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15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995,1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395％。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35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859,

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863,98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0人，代表股份11,995,1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9395％。

4、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吴兴印律师、

霍燕华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2,123,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80％；

反对6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16％；弃权10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

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本议案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123,2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4.2780％；反对6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9016％；弃权10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04％。

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144,853,9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37％；反对7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4％；弃权78,

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44,807,9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21％； 反对763,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8％； 弃权

10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41％。

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44,835,9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13％；反对76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54％；弃权77,

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3％。

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年一2026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4,829,9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72％；反对7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6％；弃权96,

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010,0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977％；反对7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527％；弃权9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4,886,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558％；反对69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9％；弃权96,

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066,2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47％；反对696,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41％；弃权9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2％。

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144,823,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26％； 反对747,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8％； 弃权

1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003,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456％；反对74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099％；弃权10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45％。

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4,817,2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085％； 反对74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2％； 弃权

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997,3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2989％；反对7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8255％；弃权1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1,454,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99％；反对4,137,8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04％；弃权

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7％。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与广东省广晟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194％；

反对1,591,5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771％； 弃权77,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5％。

关联股东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西格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本议案回避

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89,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87.0194％；反对1,59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3771％；弃权7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5％。

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4,748,18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11％；反对83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33％；弃权95,

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6％。

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4,611,05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69％； 反对813,1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81％； 弃权

254,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7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791,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6951％；反对813,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3232％；弃权254,8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17％。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委派了吴兴印律师、 霍燕华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

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至高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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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皓徕特公司

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皓徕特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优化公司资源配

置，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将持有的佛山皓徕特光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皓徕特公司” ）49%股权，以2,491.66万元价格转让给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照明”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皓徕特公司49%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二、交易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公司已收到佛山照明支

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项，股权转让已全部完成，公司不再持有皓徕特公司股权。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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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1、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给予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Banco�

Santander,� S.A.，以下简称“桑坦德银行” ）等值人民币58.6亿元授信额度，授信有效期2年。 其中，英国

子公司Santander� UK� Plc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授信额度， 德国子公司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除债券投资额度外的授信额度。

2、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爱达邮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达邮轮” ）

存量固定资产贷款担保方式进行调整。

● 回避表决事宜：

关联董事孔旭洪先生对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关联董事陶宏君先生对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事项回避表决。

● 上述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日常业务经营中的正常授信业务，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

况不构成重要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给予桑坦德银行等值人民币58.6亿元授信额度，主

要用于保函、备用信用证、贸易融资、债券投资、同业拆放、票据、外汇买卖、金融衍生品、债券承销等业

务，授信有效期2年，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英国子公司Santander� UK� Plc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授信

额度，德国子公司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可全额占用桑坦德银行除债券投资额度外的授信额

度。

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参与爱达邮轮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公司参贷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25亿元，授信有效期11年，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以及华夏国际邮轮有限公司、中船邮轮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经公司董事会六届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贷款利率及担保落实条件进

行调整，调整后与银团内其他银行保持一致，其他业务要素保持不变。 经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同意对贷款担保方式进行调整，取消华夏国际邮轮有限公司、中船邮轮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

证担保，调整后与银团内其他银行保持一致，其他业务要素保持不变。

爱达邮轮属于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均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1、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

桑坦德银行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因此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和证监会规则关

联方；Santander� UK� Plc和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为桑坦德银行的子公司，属于公司金融监

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2、爱达邮轮

爱达邮轮为公司主要股东中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可施加重大影响

的企业，因此爱达邮轮属于公司金融监管总局规则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

桑坦德银行成立于1857年3月，注册地为西班牙，注册资本75.76亿欧元，企业性质为银行（境外注

册），法定代表人Ana� Botin，经营范围包括消费信贷、抵押贷款、租赁融资、保理、共同基金、养老基金、

保险、商业信贷、投资银行服务、结构性融资以及并购咨询业务。 桑坦德银行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截至2024年末，桑坦德银行按资产总额在西班牙国内排名第1位，按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一级资本

排名为全球第20位。 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该行的长期信用评级分别为A、A2和A+。 该行全球网络分布

广泛，主要覆盖区域为欧洲、拉丁美洲和美国，优势业务国家主要包括西班牙、英国、葡萄牙、巴西、智利

和墨西哥等。 桑坦德银行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包括香港分行、上海分行和北京分行。

Santander� UK� Plc成立于1989年，注册地为英国，2004年被桑坦德银行通过控股公司收购并更名，

桑坦德银行间接持有其100%的股份，经营范围包括零售银行、企业和商业银行、企业和投资银行业务。

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Santander� UK� Plc的长期信用评级分别为A+、A1和A。

Santander� Consumer� Bank� AG成立于1957年，注册地为德国，桑坦德银行间接持有其100%的股

份，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金融、消费金融、存贷款、银行卡、网银等业务。 惠誉、穆迪和标普给予该行的长期

信用评级分别为A、A1和A。

2、爱达邮轮

爱达邮轮成立于2018年3月，注册资本人民币47.30亿元，企业性质为国有控股境外企业（香港），实

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地址为3806� CENTRAL� PLAZA� 18� HARBOUR�

ROAD�WANCHAI� HONG� KONG，法定代表人刘辉，经营范围包括邮轮买卖及租赁业务，并承接邮轮

运营服务。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与桑坦德银行及相关企业、与爱达邮轮的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规则，交易定价与交易条件不

优于其它同类非关联方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与桑坦德银行的关联交易金额为等值人民币58.6亿元。 从金融监管总局规则看，单笔金额达到

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1%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包含本次交易在内的累计关联交易金额首

次达到公司上季末资本净额5%以上，达到重大关联交易认定标准。 从证监会规则看，公司与桑坦德银行

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应当履行决策的关联交易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达到0.5%以上但不足

5%，达到需要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的标准。

本次与爱达邮轮的交易涉及原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联交易事项的主要条款（担保方式）变更，应

重新履行审批程序。

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同意将《关于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与爱达邮轮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除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外，其他董事均同意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

六、备查文件

上海银行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的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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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东园路18号中国金融信息中心3楼上海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110,098,4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12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副董事长、行长

施红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2025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6人，出席8人，施红敏副董事长、叶峻董事、杨德红独立董事、陶宏君董事、牛韧职

工董事、薛云奎独立董事、应晓明董事、甘湘南董事出席会议；顾金山董事、孔旭洪董事、李正强独立董

事、黎健董事、庄喆董事、董煜独立董事、肖微独立董事、靳庆鲁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等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红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8,263,826 99.9799 760,068 0.0083 1,074,538 0.0118

2、议案名称：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8,201,050 99.9792 755,368 0.0083 1,142,014 0.0125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暨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8,176,137 99.9789 858,351 0.0094 1,063,944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提案

4.01、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9,066,881 99.9887 594,001 0.0065 437,550 0.0048

4.02、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109,319,685 99.9915 393,897 0.0043 384,850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5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79,298,667 99.6619 4,256,152 0.0467 26,543,613 0.2914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执行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063,355,784 99.4869 46,033,145 0.5053 709,503 0.007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4.01�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5,002,394,8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

通股股东

2,695,71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10,958,224 99.9269 594,001 0.0420 437,550 0.0311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422,499,083 99.8842 318,915 0.0753 170,750 0.0405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988,459,141 99.9452 275,086 0.0278 266,800 0.0270

4.02�议案名称：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事宜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5,002,394,85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2,695,71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1,411,211,028 99.9448 393,897 0.0278 384,850 0.0274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22,565,687 99.8999 248,211 0.0586 174,850 0.0415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988,645,341 99.9640 145,686 0.0147 210,000 0.0213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1

2024年度

利润分配

方案

4,070,757,427 99.9747 594,001 0.0146 437,550 0.0107

4.02

2025年中

期利润分

配事宜

4,071,010,231 99.9809 393,897 0.0097 384,850 0.0094

5

关于聘请

2025年度

外部审计

机构的提

案

4,040,989,213 99.2436 4,256,152 0.1045 26,543,613 0.6519

6

关于选举

执行董事

的提案

4,025,046,330 98.8520 46,033,145 1.1305 709,503 0.017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通过。

2、除审议前述提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报告了《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履职情

况的评价报告》《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关于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关联交易管理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盛昳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2025年修订）》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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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海银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五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5

年5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6人， 实际出席董事16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施红敏副董事长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顾建忠先生为上海银行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顾建忠先生

的董事长任职资格尚需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规则相关规定，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担任， 自董

事、董事长任职资格经监管机构核准后生效。

二、关于2024年度大股东及主要股东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及相关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孔旭洪。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四、关于与爱达邮轮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回避表决董事：陶宏君。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350�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高速 公告编号：2025-036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6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6月6日 11点0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公司22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6日

至2025年6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

6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7

关于选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国内

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2025年度投资计划 √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 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11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的方案 √

12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分配的方案 √

13.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

13.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

13.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

13.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

13.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

13.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

13.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

13.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

13.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

13.09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

13.10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

14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1至12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

料。

13、14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及后续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9、11、13、1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

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

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50 山东高速 2025/5/30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出席会议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

理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股东凭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

权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

件）

2、符合出席会议条件的股东于2025年6月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6：00到公司董事会

秘书处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六、其他事项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奥体中路5006号

邮政编码：250101

联系人：隋荣昌先生

联系电话：0531-89260052

传真：0531-89260050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会议材料登载于上海证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以便查询。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202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5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6 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关于选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国内审

计机构的议案

8 2025年度投资计划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11 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分配的方案

12 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分配的方案

13.00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13.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3.02 回购股份的种类

13.03 回购股份的方式

13.04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3.05 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13.06 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13.07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3.08 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13.09 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13.10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14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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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十三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

免会议通知期限。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同意于2025年6月6日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山东

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6。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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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大会

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于2025年6月6日11:00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5-036）。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投票。 公司拟使用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 ）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过智能短信

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股东大会参会邀

请、 议案情况等信息。 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 可根据使用手册 （下载链接：https://vote.sseinfo.

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

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广

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股票代码：000917� � � � �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25-15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湖南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以下简称“湖南证监局” ）出具的《关于对电广传媒采取责

令改正行政监管措施并对相关责任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2025〕

13�号）（以下简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湖南证监局在对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公司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关联交易未披露。公司

未披露2021年至2024年与控股股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对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企业（合伙企业）、深圳市达晨创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合伙企业）的共同

投资行为。二是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谨慎。子公司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在2021年

末未审慎计提部分影片存货的跌价准备。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一款相关规定。 王艳忠作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付维刚

作为公司财务总监，谭北京作为公司董秘，对公司相关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管

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依照《管理办法》第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湖南证监局决定对公司

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对王艳忠、付维刚、谭北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二、相关说明

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在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行政监管措施

决定书》 指出的相关问题， 并积极严格按照湖南证监局的要求对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整

改。

对于关联交易未披露的问题，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参与

认购公司参投基金份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5-16）。

对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不谨慎问题， 公司对2021年末存货中需计提的跌价准备进行

了更为谨慎的测算，鉴于需补提金额较小，对公司2021年度、2022年度当期财务报表未构

成重大会计差错；且公司在2022年年报中对相关存货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2022年

以后年度财务报表未构成影响。 经与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公司拟不对2021年度财

务报表以及2022�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及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处理。

同时，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将充分吸取教训，以此为鉴，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及会计准则

等的学习和培训，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规范会计核算，不断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规

范运作水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次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和规

范治理方面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相关监管要求及有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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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认购公司参投基金

份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参与认购公司参投基金份额的具体情况

1.�达晨创鸿基金

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达晨创鸿基金” ）于

2020年8月20日成立，预计社会化募集资金50亿元，由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达晨财智创业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财智” ）作为基金管理人。 该基金，本公司出资1.5亿元，

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晨创投” ）出资1亿元，达晨财智

出资3亿元。 达晨创鸿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1年6月，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视集团” ）

签署《基金认购协议》， 对达晨创鸿基金认缴出资2亿元，2021年8月已完成实缴出资2亿

元。

2.�深圳达晨创程基金

深圳市达晨创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深圳达晨创程基

金” ）系达晨创程基金两支平行基金之一，于2022年3月22日成立，预计社会化募集资金50

亿元，由公司子公司达晨财智作为基金管理人。 该基金，本公司出资1.5亿元，达晨创投出资

1亿元，达晨财智出资0.7亿元。 深圳达晨创程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022年4月，影视集团签署《基金认购协议》，对深圳达晨创程基金认缴出资1.5亿元，

2024年1月已完成实缴出资1.05亿元。

（二）影视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影视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上述达晨创鸿基金和深圳达晨创程基金《基金认购协议》及《合伙协议》未约定

基金合伙人享有优先认缴出资权，因此，影视集团出资认购公司参投深圳达晨创程基金和

达晨创鸿基金份额不涉及公司放弃权利的情形，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四）本次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

成重组上市。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一）企业概况

名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000344758368G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龚政文

注册资本：人民币30亿元

住所：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大桥东金鹰影视文化城

成立日期：2015年6月25日

营业范围：广播电影电视节目策划、制作、发行及衍生品开发销售；节目版权及模式等

销售和进出口业务；广告策划、设计、制作、经营、代理、发布及咨询；电脑动画及衍生品的生

产、销售；电影院线和影城经营；广播电视技术开发、设备租赁等服务；舞美制作；互联网信

息服务业务；互联网电视、网络音视频、移动电视、手机电视、互联网游戏等开发经营；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电话网电话信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设

计、技术开发、销售(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及限制项目)；数据库及计算机网络服务；演出

及经纪业务；会议会展服务；文化、体育、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经营；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文化旅游业务；商务代理、策划、

咨询；文化产品销售与相关服务；日用化学品、日用百货、文体用品、玩具、五金工具、家用电

器、服装鞋帽、家具、通讯器材、首饰珠宝零售等网上销售和电视销售；房地产开发经营；以

自有合法资金(资产)开展产业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财务性投资及面对

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

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影视集团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影

视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影视集团系湖南省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00%持股企业，经营情况正常，信用

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达晨创鸿基金

1.基金名称：深圳市达晨创鸿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主要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七层、

三十八层

3.执行事务合伙人：达晨财智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即普通合伙人对本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

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本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机关核准为准）

6.基金投向：对未上市企业（包括非上市公众公司，下同）进行股权投资

以及进行与股权投资相关的债权投资； 认购或购买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或交易的股

票；从事法律法规及政策和本协议允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进行的其他投资。

7.�基金期限：3�年（投资期）+3�年（退出期）+2�年（延长期）

8．基金的会计核算方式：独立核算，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定期编制财务报表， 每年由具

有资质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9．基金管理模式

基金的日常经营和投资管理等业务全部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每年向基金管

理人支付管理费。

10、达晨创鸿基金已经完成募集，基金总规模69.44亿元，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人 出资金额（亿元） 基金总规模（亿元） 出资占比（%）

1 达晨财智 3.00 69.44 4.32%

2 电广传媒 1.50 69.44 2.16%

3 影视集团 2.00 69.44 2.88%

4 达晨创投 1.00 69.44 1.44%

5 其他投资人 61.94 69.44 89.20%

（二）深圳达晨创程基金

1.基金名称：深圳市达晨创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2.主要营业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天安社区深南大道深铁置业大厦三十七层、

三十八层

3.执行事务合伙人：达晨财智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即普通合伙人对本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

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本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5.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机关核准为准）

6.基金投向：主要投资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环保新材料、消费服务、医疗健

康、军工等国家扶持的战略新兴产业。

7.�基金期限：4�年（投资期）+4�年（退出期）+2�年（延长期）

8．基金的会计核算方式：独立核算，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定期编制财务报表，

每年由具有资质审计机构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9．基金管理模式

基金的日常经营和投资管理等业务全部委托基金管理人进行管理，基金每年向基金管

理人支付管理费。

10.深圳创程基金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募集，基金总规模50.410亿元，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人

出资金额

（亿元）

基金总规模

（亿元）

出资占比（%）

1 达晨财智 0.700 50.410 1.39%

2 电广传媒 1.500 50.410 2.98%

3 达晨创投 1.000 50.410 1.98%

4 影视集团 1.500 50.410 2.98%

5 其他投资人 45.710 50.410 90.68%

注：以上披露信息为截至目前的实际情况，基金的最终规模和各投资人持股比例可能

会发生变化。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深圳达晨创程基金、达晨创鸿基金均系按照同等条件面向合格投资者进行募资，在募

资的过程中公司、影视集团以及其他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要求、认购价格一致。 因此，本次影

视集团出资认购上述基金份额是按照市场化定价原则，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持有达晨创鸿基金份额、深圳达晨创程基金份额在合并报表中计入“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 核算，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基金整

体表现、投资组合价值等因素，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其他股东对于基金的认

购行为并不会直接影响该项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公允价值，因此，本次影视集团的出资认

购行为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影视集团出资认购达晨创鸿基金、 深圳达晨创程基金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告范

围。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